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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限制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390,153,886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64.73%。

持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何巧女、实际控制人何巧女和唐凯。 何巧

女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唐凯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390,153,886股，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3年6月7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及上市后股本演变情况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总额

为3,558.13万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1147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

开发行股份1,450万股，并于2009年11月2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 股票代

码：002310，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5,008.13万股。

2010年3月19日，根据2010年3月5日公司200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09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以5,008.13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股本5股。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7,512.195万股。

2010年8月26日，根据2010年8月16日公司2010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0年

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7,512.195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元，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股本10股。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5,024万股。

2012年6月8日，根据2012年5月18日公司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1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公司以截至2011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50,24.39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公积金每10股

转增10股。 因本次转增实施前，公司已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

一个行权期的行权登记，总股本变动为151,10.74万股，公司按“转增股本金额固定不变”的原

则，调整分配比例，调整后的分配比例为每10股转增9.942855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30,135.1296

万股。

2013年5月22日，根据2013年5月9日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2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公司以2012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301,351,296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3元

（含税），共派发现金总额69,310,798.08元。 同时以2012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301,351,296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0股，共计转增301,351,296股，转增后

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602,702,592股。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股份总额为602,702,592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390,153,

8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4.73%。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1）本公司控股股东何巧女、实际控制人何巧女和唐凯在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时承诺：“自东方园林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已经直接和间接持有的东方园林的股份，也不由东方园林收购该部分股份” 。

上述承诺于2012年11月27日履行完毕。

（2）2012年11月12日，公司控股股东何巧女、实际控制人何巧女和唐凯出于对公司未来发

展的信心及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的考虑，承诺：“将首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股份在原

有的限售期到期之后，继续延长锁定期6个月，即锁定期延长至2013年5月27日。

在上述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若在股份锁定期间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使股份数量

发生变动的事项，上述锁定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在锁定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份，将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上市公司，并承担

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

上述承诺目前在严格履行中，将于2013年5月27日履行完毕。

（3）2012年11月27日，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强烈信心及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的考虑，公

司控股股东何巧女女士拟在未来六个月内根据市场情况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继续增持总量不低于50万股，最高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的股份。 何巧女已于2013年1月25

日完成了上述增持计划。

何巧女女士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即承诺

在2012年11月27日至2013年7月25日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修

改<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及第六十三条的决定》（证监会令第77号）的相关规

定，何巧女的股份锁定期为增持行为完成之日起6个月）。

上述承诺目前在严格履行中。

（4）2013年5月31日，公司控股股东何巧女、实际控制人何巧女和唐凯承诺：“在2013年7月

25日之前不减持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上述期限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 若在上述期间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使股份数量

发生变动的事项，上述承诺不减持的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份，将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公司，并承担由此引发的

一切法律责任。 ”

上述承诺目前在严格履行中。

三、资金占用与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股东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公司也未发生对其

违规担保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3年6月7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390,153,88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4.73%。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2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

股

）

备注

1

何巧女

322,398,864 322,225,164

董事长

、

总经理

2

唐凯

67,928,722 67,928,722

副董事长

合 计

390,327,586 390,153,886

注：（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何巧女、唐凯现任本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6个

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50%；

（2）股东何巧女本次解除限售股322,225,164股，其中已质押229,715,582股；股东唐凯不存

在股份质押、冻结的情况。

五、股份变动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401,308,278 66.58% 293,901,887 390,153,886 305,056,279 49.39%

1

、

国家持股

2

、

国有法人持股

3

、

其他内资持股

390,153,886 64.73% 390,153,886 0 0%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390,153,886 64.73% 390,153,886 0 0%

4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5

、

高管股份

11,154,392 1.85% 293,901,887 305,056,279 49.39%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201,394,314 33.42% 96,251,999 297,646,313 50.61%

1

、

人民币普通股

201,394,314 33.42% 96,251,999 297,646,313 50.61%

2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602,702,592 100% 390,153,886 390,153,886 602,702,592 100%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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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情况进展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年5月16日和2013年5月17日， 山西证监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分别给本公司下达了

《关于要求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注中铁华夏担保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的监管函》和

《关于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工作函》，要求本公司对2000万股流通股在2013年4

月16日被司法划转至中铁华夏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华夏” )名下用于抵偿绵阳耀达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耀达” ）对中铁华夏上述借款所形成的债务进行核实，并根据

核实情况判断中铁华夏是否已经具有股东资格、 是否可以享有向本公司派驻董事等股东权

益。 同时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经公司问询，2013年5月20日中铁华夏和绵阳耀达分别回函本公司。 获悉： 中铁华夏和

绵阳耀达之间的债权债务形成于2013年4月2日；在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贰仟万股（20,

000,000股）股份交付给中铁华夏时，由于中铁华夏之股东拟投入的资金尚没有到位，中铁华

夏尚未向绵阳耀达实际划付借款资金人民币壹亿零伍佰陆拾万元整（￥105,600,000.00元）；

截止目前中铁华夏尚未向绵阳耀达实际划付借款资金。 预计中铁华夏资金到位并完成向绵

阳耀达划付资金的时间为2013年5月31日之前。

上述相关事项，本公司均按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2013年5月31日，经公司进一步问询，2013年6月3日收到绵阳耀达致公司《关于股东相关

债权债务事项的回函》及中铁华夏与绵阳耀达相关资金往来的银行单据（扫描件）。获悉，绵

阳耀达已经收到中铁华夏人民币壹亿零伍佰陆拾万元整（105,600,000.00）的款项。

关于上述事项，本公司将持续关注，并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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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不提供网络投票。

● 公司股票不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现场方式召开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时间：2013年6月27日（星期四）上午9:00

4、会议地点：太原市迎泽大街289号公司十七楼会议室

5、股权登记日：2013年6月25日（星期二）

6、会议登记日期：2013年6月26日（星期三）

7、会议的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1、审议公司《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2、审议公司《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3、审议公司《201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议案4、审议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议案5、审议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6、审议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7、审议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上述议案中第1、3、4、5、6、7项议案已经2013年4月24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第2项议案已经2013年4月24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相关信息披露于2013年4月26日的《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三、会议出席对象：

1、2013年6月25日（星期二）下午3：00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参加表决；不

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山西锋卫律师事务所

4、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除出示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委托人股票账户卡（持股凭

证）外，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和授权委托书原件。

(2)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

复印件（加盖公章）和股票账户卡；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

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加盖法人印章）或由其法定代表人签名的委托书原件和股票帐户

卡。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回执见附件2），但应在出席时提交上述证明资

料原件。

2、登记时间：

2013年6月26日（星期三）上午9:00-12:00，下午2:30-5:30。

3、登记地点：

太原市迎泽大街289号18楼，公司证券投资管理部。

五、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

2、出席会议的股东住宿、交通费用自理。

3、本次股东大会联系方式

电话：0351—4040922

传真：0351—4039403

电子邮箱：tljt600234@163.com

邮政编码：030001

联系人：孔瑛、高蕴芳

特此公告。

附件：1、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2、回执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六月五日

附件1：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3年6月27日召开的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

《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

《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公司

《

201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4

公司

《

201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5

公司

《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6

公司

《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7

公司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备注：

1、委托人应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2、《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为有效。

附件2：

回 执

截至2013年6月25日股票交易收市后，我单位（个人）持有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234）A股股票 股，拟参加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

大会。

股东帐号：

股东单位名称和姓名（签字盖章）：

出席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281� � � �证券简称：光迅科技 公告编号：（2013）019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3年4月19日召开的2012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配方案

本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83,351,18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2.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2.250000�元；持

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先按每 10�股派2.375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

期限补缴税款；对于 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

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375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1� 年（含 1� 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125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6月13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6月14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6月1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6月14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1 08*****700

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

2 08*****258

江苏中天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 08*****162

武汉科兴通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五、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开发区潭湖路1号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毛浩、方诗春

咨询电话：027-87694060

传真电话：027-87694060

六、备查文件

1、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

件。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五日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第二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6月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59000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2

年

11

月

21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以及

《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

》

的有关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3

年

5

月

23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为

2013

年度第二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

A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590009 590010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相关指

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

单

位

：

人民币元

）

1.053 1.052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28,800,105.36 19,918,316.06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120 0.120

注：按照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12次；

每次收益分配最低比例为50%。 基金收益分配比例应当以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

为基准计算。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指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

利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实现收益的孰低数为准。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3

年

6

月

7

日

除息日

2013

年

6

月

7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3

年

6

月

14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份额将以

2013

年

6

月

7

日除权后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

2013

年

6

月

13

日直接划入

其基金账户

。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产生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

2013

年

6

月

14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

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

、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2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注：1、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

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各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方

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不含2013年6月7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如希望修

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2013年6月7日前(不含2013年6月7日)到销售网点办妥变更手续。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10-58511618、400-880-1618 （固定电话、移

动电话均可拨打）网站：www.post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

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6月5日

证券代码：000519� � � �证券简称：江南红箭 公告编号：2013-25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披露2012年度报告相关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于2013年3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载了2012年度报告全

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

报问询函【2013】第29号)的要求，对2012年度报告全文补充披露前5名客户和前5名供货商的

名称,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司主要销售客户前5名情况：

客户名称 主营业务收入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比

例

(%)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62,984,670.81 20.85%

广西玉柴机器专卖发展有限公司

34,444,595.90 11.40%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24,892,727.23 8.24%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23,445,972.12 7.76%

成都云内动力有限公司

17,858,487.58 5.91%

合计

163,626,453.64 54.16%

二、公司主要供应商前5名情况：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

（

元

）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

%

）

阿坝铝厂

54,554,764.77 25.94%

成都市电业局

27,725,005.35 13.18%

成都市鸿源铸造材料有限公司

9,985,869.74 4.75%

陕西盛华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8,965,062.20 4.26%

自贡市恒信商贸物资有限公司

7,732,445.09 3.68%

合计

108,963,147.15 51.81%

三、补充后的2012年度报告全文将与本公告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特此公告。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225� 证券简称：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2013-056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

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大股东刘百春

先生的通知， 其将所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5,000,000股质押给华润深国投信托有

限公司，用于其在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的贷款进行质押保证。上述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自 2013年6月4日起至质权人申请

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截止本公告日，大股东刘百春先生共持有本公司 112,742,266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5.48%， 本次质押股份占刘百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2.17％。 刘百春先生累计质押股份

70,5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9.68%。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2041� � � �证券简称：登海种业 公告编号：2013-026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品种通过山东省审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山东省种子管理总站（网址： http://www.seedsd.com）2013年5月27日公布的《山

东省农业厅关于山东省第四十七批农作物审定品种的通告》（鲁农种字〔2013〕17号），山

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自主研发的玉米新品种"登海618"、"登海

3737"； 公司西由种子分公司自主研发的糯玉米新品种"西星黄糯958"及萝卜新品种"西星

萝卜6号"， 已经2013年4月16日召开的第六届山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第三次常委会

议审定通过，审定编号分别为：鲁农审2013010号、鲁农审2013008号、鲁农审2013013号、鲁

农审2013042号。

具体审定信息详见山东省种子管理总站（网址： http://www.seedsd.com）上刊载的《山东

省农业厅关于山东省第四十七批农作物审定品种的通告》。

上述新品种通过审定，为公司不断完善品种结构、加快发展步伐，增强了品种支持。公司将

通过积极的示范、技术服务及加强市场管理等工作，做好上述新品种的推广工作。

特此公告 。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6月4日

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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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定期存款可以近似理解为保本定息产品。本基金是保本型基金产品，保本周期为

３

年。以

３

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税

后）作为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有助于投资者理性判断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

本基金的业绩基准时，本基金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二）保本到期变更后的大成竞争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

７５％×

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２５％×

中债综合指数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 本基金选择市场认同度较高的沪深

３００

指数作为本基金股票组合的业绩比较基准，选择用中债综

合指数作为本基金债券组合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股票资产比例区间为

６０％－９５％

，债券资产比例区间为

０％－４０％

，选择

７５％

作为基准指数中股票资产所代表的长期平均权重，选择

２５％

作为债券资产所代表的长期平均权重。因此，本基金的业绩比

较基准确定为

７５％×

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２５％×

中债综合指数。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

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股票指数时，本基金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一）保本期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保本混合型基金产品，属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低风险收益品种。

（二）保本到期变更后的大成竞争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风险收益特征

本股票型基金预期风险收益水平高于混合基金、债券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十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根据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

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取自本基金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６

，

７９１

，

４２０．００ ２．００

其中：股票

１６

，

７９１

，

４２０．００ ２．００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７１７

，

１３１

，

８５３．１０ ８５．４５

其中：债券

７１７

，

１３１

，

８５３．１０ ８５．４５

资产支持证券

－ ０．００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０．００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４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７２

，

９２７

，

７４６．６７ ８．６９

６

其他资产

９

，

４１９

，

１７２．６９ １．１２

７

合计

８３９

，

２７０

，

１９２．４６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０．００

Ｂ

采掘业

－ ０．００

Ｃ

制造业

４

，

６８１

，

６２０．００ ０．５９

Ｃ０

食品、饮料

２

，

２９９

，

２２０．００ ０．２９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 ０．００

Ｃ２

木材、家具

－ ０．００

Ｃ３

造纸、印刷

－ ０．００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 ０．００

Ｃ５

电子

－ ０．００

Ｃ６

金属、非金属

－ ０．００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 ０．００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２

，

３８２

，

４００．００ ０．３０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０．００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０．００

Ｅ

建筑业

－ ０．００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 ０．００

Ｇ

信息技术业

－ ０．００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 ０．００

Ｉ

金融、保险业

６

，

８０９

，

８００．００ ０．８５

Ｊ

房地产业

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６

Ｋ

社会服务业

－ ０．００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０．００

Ｍ

综合类

－ ０．００

合计

１６

，

７９１

，

４２０．００ ２．１０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１２０

，

０００ ５

，

４３４

，

８００．００ ０．６８

２ ６００３８３

金地集团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２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３

３ ６００２６７

海正药业

１６０

，

０００ ２

，

３８２

，

４００．００ ０．３０

４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１１

，

０００ ２

，

２９９

，

２２０．００ ０．２９

５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３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７

６ ６０００４８

保利地产

８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４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８

，

９９０

，

７８４．００ １．１３

２

央行票据

１９

，

９７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

３

金融债券

２１８

，

０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３０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２１８

，

０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３０

４

企业债券

２４８

，

６０９

，

９１６．００ ３１．１２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５０

，

３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３１

６

中期票据

－ ０．００

７

可转债

１７１

，

１１７

，

１５３．１０ ２１．４２

８

其他

－ ０．００

９

合计

７１７

，

１３１

，

８５３．１０ ８９．７７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１

，

３１５

，

６４０ １２６

，

７６１

，

９１４．００ １５．８７

２ １２６０１１ ０８

石化债

１

，

１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８

，

４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８

３ １２０４１４ １２

农发

１４ ７００

，

０００ ６９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６６

４ ０４１２６１００８ １２

中电投

ＣＰ００１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３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３１

５ １２２０９２ １１

大秦

０１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２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２９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无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

罚的情形。

（

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

３

）基金的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８３

，

３３３．３３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９

，

２４５

，

２９８．４１

５

应收申购款

９０

，

５４０．９５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９

，

４１９

，

１７２．６９

（

４

）报告期末基金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１２６

，

７６１

，

９１４．００ １５．８７

２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４４

，

３５５

，

２３９．１０ ５．５５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

６

）由于四舍五入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十三、基金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一）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份额净值增

长率

①

份额净值增

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１．４．２０－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２０％ ０．０８％ ３．３２％ ０．００％ －１．１２％ ０．０８％

２０１２．１．１－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９６％ ０．０８％ ４．６１％ ０．００％ －２．６５％ ０．０８％

２０１１．４．２０－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４．２０％ ０．０８％ ８．０８％ ０．００％ －３．８８％ ０．０８％

（二）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的比较

本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注：按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６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约定，截至报告日本

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已达到基金合同中规定的各项比例。

十四、费用概览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７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２％

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过渡期内本基金不计提管理费和托管费。

若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所持有本基金份额转为变更后的“大成竞争优

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同上。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７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

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基金销售费率等相关费

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

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五、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更新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

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布的《大成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进行了内容补充和更新，本更新的

招募说明书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部分。

２．

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部分。

３．

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

４．

根据最新数据，更新了“十、基金的投资”部分。

５．

根据最新数据，更新了“十一、基金业绩”部分。

６．

根据最新公告，更新了“二十四、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７．

根据最新情况，更新了“二十五、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六月五日


